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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关于修订《城市轨道交通初期运营前安全评估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文号：交运规〔2022〕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交通运输厅（局、委）：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城市轨道交通初期运营前安全评估工作，切实把好新线投入运
营前安全关口，交通运输部决定对《城市轨道交通初期运营前安全评估管理暂行办法》
作如下修订：

一、在第三章第八条第三款末尾增加“工程项目防洪涝专项论证报告等材料”。

二、将第六章第二十八条修改为“本办法自2019年7月1日起实施”。（注：原第六

章第二十八条为“本办法自2019年7月1日起实施，有效期3年”。本次修订删除“有效期3年”。）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城市轨道交通初期运营前安全评估管理暂行办法》根据本通知作相应修改，重新
发布。

交通运输部

2022年7月1日

（此件公开发布）

城市轨道交通初期运营前安全评估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提升城市轨道交通安全管理水平，规范城市轨道交通初期运营前安全评
估工作，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障城市轨道交通安全运行的意见》（国办发
〔2018〕13号）、《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18年第8号）等有
关要求和规定，制定本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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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  新建城市轨道交通工程项目初期运营前安全评估工作应当按照本办法执
行。改扩建城市轨道交通工程项目和城市轨道交通甩项工程需进行初期运营前安全评估
的，按照本办法相关规定执行。

第三条  城市轨道交通所在地城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者城市人民政府指定的城市
轨道交通运营主管部门（以下统称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主管部门）负责组织第三方安全评
估机构实施本行政区域内的初期运营前安全评估工作。第三方安全评估机构应当按照城
市轨道交通初期运营前安全评估技术规范开展评估工作。

对跨城市运营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由线路所在城市的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主管部门
按职责协商组织开展初期运营前安全评估工作。

第四条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项目未经竣工验收合格不得开展初期运营前安全评估，
未通过初期运营前安全评估不得投入初期运营。

第二章 前提条件

第五条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项目符合以下条件，方可开展初期运营前安全评估。

（一）试运行关键指标达到要求，且试运行期间发现的安全隐患和较大质量问题已
完成整改；

（二）按规定通过专项验收并经竣工验收合格，且验收发现的影响运营安全和基本
服务质量的问题已完成整改；

（三）有甩项工程的，甩项工程不得影响初期运营安全和基本服务水平，并有明确
范围和计划完成时间；

（四）按照规定划定城市轨道交通工程项目保护区，根据土建工程验收资料勘界后
制定保护区平面图，在具备条件的保护区设置提示或者警示标志。

第六条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单位（以下简称运营单位）满足规定的条件，具备安全
运营、养护维修和应急处置能力。

第三章 实施要求

第七条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法律法规规定，采用公开招标、邀请
招标、竞争性谈判、单一来源等方式，确定符合本办法要求的第三方安全评估机构。

第八条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项目符合上述前提条件，开展初期运营前安全评估的，
由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单位（以下简称建设单位）会同运营单位提交下列材料：

（一）试运行情况报告及其主要测试报告；

（二）建设规划、工程可行性研究及初步设计、重大设计变更等批复文件，以及用
地和建设许可文件；

（三）特种设备验收、消防验收、人防验收、卫生评价、档案验收等专项验收文
件，工程质量验收监督意见，以及建设单位编制的环保验收报告；工程项目防洪涝专项
论证报告等材料；

（四）验收报告和验收发现问题整改情况报告，有甩项工程的，应附甩项工程清
单；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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